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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發展區第 1、2 開發區細部計畫現行土㆞使用分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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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發展區內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土㆞使用分

區面積對照表 
第 1 期發展區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第 1 - 1 種 住 宅   10.06 1.17  
第 2 種 住 宅   28.32 3.30  
第 3 種 住 宅   60.24 7.03  
第 3 - 1 種 住 宅   9.44 1.10  
第 4 種 住 宅   13.38 1.56  
第 5 種 住 宅 區   131.77 15.37  
第 5 - 1 種住宅區   17.30 2.02  
第 6 種 住 宅 區   27.30 3.18  

住

宅

區 

小 計 320.47 37.39 297.81 34.74 其面積減少係劃設細

部計畫公共設施用㆞ 

㆗ 心 商 業 區 82.75 9.65 80.78 9.42  
海 濱 商 業 區 33.18 3.87 33.18 3.87  
鄰 里 商 業 區 6.48 0.76 6.48 0.76  
政 商 混 合 區 5.35 0.62 5.35 0.62  
產 業 專 用 區 5.96 0.70 5.96 0.70  
行 政 區 0.84 0.10 0.84 0.10  
文 教 區 7.19 0.84 7.19 0.84  
保 存 區 0.50 0.06 0.17 0.02  
海 濱 遊 憩 區 63.35 7.39 63.35 7.39  
醫 療 專 用 區 6.29 0.73 6.29 0.73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35 0.04 0.35 0.04  
瓦 斯 事 業 專 用 區 0.12 0.01 0.12 0.01  

土

㆞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532.83 62.16 507.87 59.25  
機 關 12.01 1.40 12.01 1.40  
文 小 22.86 2.67 22.86 2.67  
文 ㆗ 16.73 1.95 16.73 1.95  
郵 政 用 ㆞ 0.45 0.05 0.45 0.05  
公 園 66.69 7.78 66.69 7.78  
綠 ㆞ 20.89 2.44 21.28 2.48  
兒 童 遊 樂 場 - - 0.62 0.07  
廣 場 0.59 0.07 0.59 0.07  
停 車 場 1.01 0.12 1.01 0.12  

公

共

設

施

用

㆞ 

變 電 所 0.29 0.03 0.2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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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發展區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捷 運 變 電 所 0.15 0.02 0.15 0.02  
公 用 事 業 用 ㆞ 0.21 0.02 0.21 0.02  
電 信 事 業 用 ㆞ 0.60 0.07 0.39 0.05  
自 來 水 事 業 用 ㆞ 1.31 0.15 1.31 0.15  
污 水 處 理 廠 16.11 1.88 16.11 1.88  
垃 圾 焚 化 爐 用 ㆞ 11.32 1.32 11.32 1.32  
溝 渠 用 ㆞ 21.05 2.46 21.05 2.46  
道 路 95.28 11.12 119.83 13.98  
園 道 36.78 4.29 36.78 4.29  

 

小 計 324.33 37.84 349.29 40.75  
合 計 857.16 100.00 857.16 100.00  
資料來源：1.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 3-1 種住宅區變更為文教區(供華夏工商專科學

校使用)】書，民國 93 年。 
2.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細部計畫【第 3-1 種住宅區變更為文教區(供華夏工商

專科學校使用)並增訂文教區土㆞用分區管制要點】書，民國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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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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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編號 5 位置示意圖 變更編號 6 位置示意圖 

圖2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細部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整建工程暨修正土㆞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 50 點)變更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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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變更理由及內容 

㆒、 變更理由 

(㆒) 配合「台北縣淡水㆞區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整建工程」辦

理溝渠用㆞調整修正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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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93 4 22

 

(㆓) 釐清配合開發時程容積獎勵之適用期程，以加速新市鎮之開

發與建設。 

94

9 15

3

 

㆓、 變更內容 

1 1 2

6

 



1 ( 50 )  

 10 

2 3 4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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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期細部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

整建工程暨修正土㆞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 50 點)變更內

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計畫區西南

側南側之綠

㆞ 

綠㆞用

㆞（綠

七） 

溝渠用

㆞ 0.2376 

公 司 田 段

224、225 ㆞號

（第 1 期發展

區第 2 開發

區） 1 

計畫區西南

側南側之綠

㆞ 

綠㆞用

㆞（綠

七） 

第 3 種

住宅區 0.1461 

公司田段 224
㆞號（第 1 期

發展區第 2 開

發區） 

2 
計畫區西南

側南側之綠

㆞ 

第 3 種

住宅區 

綠㆞用

㆞（綠

七） 
0.1461 

公司田段 226
㆞號（第 1 期

發展區第 2 開

發區） 

3 
公園用㆞

（七）之南側 

公園用

㆞（公

七） 

溝渠用

㆞ 0.007499 

新市段 202 ㆞

號（第 1 期發

展區第 1 開發

區） 

4 
文㆗用㆞

（九）西側之

公園用㆞ 

公園用

㆞（公

七） 

溝渠用

㆞ 0.009884 

公司田段 148
㆞號（第 1 期

發展區第 2 開

發區） 

5 
計畫區南側

之綠㆞ 

綠㆞用

㆞（綠

九） 

溝渠用

㆞ 0.0012 

公司田段 163
㆞號（第 1 期

發展區第 2 開

發區） 

6 
文㆗用㆞

（九）東南側

之住宅區 

第 1-1
種住宅

區 

溝渠用

㆞ 0.0943 

1.配合「內政部營

建署臺北縣淡水㆞

區公司田排水㆘水

道幹線整建工程」

辦理溝渠用㆞調整

修正。 
 
2.為能符合水利安

全以及維持河道通

水斷面，進行調整

範圍。 
 
3.順應生態保育維

持濕㆞原貌，並維

持溝渠用㆞排洪功

能。 
 
4.為配合「蟾蜍石」

河道保留，經協調

後保留並劃入溝渠

用㆞範圍。 

公司田段 112
㆞號（第 1 期

發展區第 2 開

發區） 

7 

淡海新市鎮

特定區第 1 期

細部計畫建

築物及土㆞

使用分區與

都市設計管

制要點 

- 

修正部

分條

文，詳表

3。 

- 

修正申請開發容積

獎勵之起算日計算

語意，保障申請開

發投資㆟。 

- 

註：表內之變更面積以實㆞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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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細部計畫建築物及土㆞使用分區與都市設

計管制要點增訂內容綜理表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草案） 修正理由 

第

五

十

點 

被徵收土㆞所有權㆟領回

抵價㆞或政府標售、讓售

之土㆞，於完成土㆞接管

之日起 1 年內申請開發並

建築施工者，其建築物容

積率獎勵放寬 15％，第 2
年至第 3 年內申請開發建

築施工者，獎勵額度逐年

減少 5％，第 4 年起不予

獎勵，申請獎勵之規定並

以 1 次為限。詳細獎勵容

積率辦法由內政部另訂

之。 
本細部計畫土㆞管制要點

民國 94 年 9 月 15 日修正

發布實施之日前取得之抵

價㆞或政府標售、讓售之

土㆞，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

五

十

點 

被徵收土㆞所有權㆟領

回抵價㆞或政府標售、讓

售之土㆞，於完成土㆞接

管之日起 1 年內申請開發

並建築施工者，其建築物

容積率獎勵放寬 15％，第

2 年至第 3 年內申請開發

建築施工者，獎勵額度逐

年減少 5％，第 4 年起不

予獎勵，申請獎勵之規定

並以 1 次為限。詳細獎勵

容積率辦法由內政部另

訂之。 
本細部計畫土㆞管制要

點民國 94 年 9 月 15 日修

正發布實施之日前完成

土㆞接管之抵價㆞或政

府標售、讓售之土㆞，以

前開發布實施日為起算

日計算容積率獎勵，並適

用前項容積獎勵之規定。 

修正申請開發容積

獎勵之起算日計算

語意，保障申請開發

投資㆟。 

註：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仍以原計畫為主 



1 ( 50 )  

 13 

表4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期細部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

整建工程暨修正土㆞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 50 點)變更前

後土㆞使用分區面積對照表 
單位：公頃 

第 1 期發展區 
項目 

變更前面積 本次變更增減面積 變更後面積 
備註 

第 1-1 種住宅 10.06 -0.0943 9.9657   

第 2 種住宅 28.32   28.32   

第 3 種住宅 60.24   60.24   

第 3-1 種住宅 9.44   9.44   

第 4 種住宅 13.38   13.38   

第 5 種住宅區 131.77   131.77   

第 5-1 種住宅區 17.3   17.3   

第 6 種住宅區 27.3   27.3   

住

宅

區 

小計 297.81   297.7157 其面積減少係劃設細部計畫

公共設施用㆞ 

㆗心商業區 80.78   80.78   
海濱商業區 33.18   33.18   
鄰里商業區 6.48   6.48   
政商混合區 5.35   5.35   
產業專用區 5.96   5.96   
行政區 0.84   0.84   
文教區 9.17   9.17   
保存區 0.17   0.17   
海濱遊憩區 63.35   63.35   
醫療專用區 6.29   6.29   
加油站專用區 0.35   0.35   
瓦斯事業專用區 0.12   0.12   

土

㆞

使

用

分

區 

小計 507.87 -0.0943 507.7757   
機關 12.01   12.01   
文小 22.86   22.86   
文㆗ 16.73   16.73   
郵政用㆞ 0.45   0.45   
公園 66.69 -0.017383 66.672617   
綠㆞ 21.28 -0.2388 21.0412   

公

共

設

施

用

㆞ 

兒童遊樂場 0.62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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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發展區 
項目 

變更前面積 本次變更增減面積 變更後面積 
備註 

廣場 0.59   0.59   
停車場 1.01   1.01   
變電所 0.29   0.29   
捷運變電所 0.15   0.15   
公用事業用㆞ 0.21   0.21   
電信事業用㆞ 0.39   0.39   
自來水事業用㆞ 1.31   1.31   
污水處理廠 16.11   16.11   
垃圾焚化爐用㆞ 11.32   11.32   
溝渠用㆞ 21.05 0.350483 21.400483   
道路 119.83   119.83   
園道 36.78   36.78   

 

小計 349.29 0.0943 349.3843   
合計 857.16 0 857.16   
 
資料來源：1.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細部計畫【第 3-1 種住宅區變更為文教區(供華夏工商

專科學校使用)並增訂文教區土㆞用分區管制要點】書，民國 93 年。 
2.表內所註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分割面積為準。 
3.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仍以原計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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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期細部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

整建工程暨修正土㆞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 50 點)變更後

土㆞使用分區面積表 
第 1 期發展區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第 1-1 種住宅 9.9657 1.16%   

第 2 種住宅 28.32 3.30%   

第 3 種住宅 60.24 7.03%   

第 3-1 種住宅 9.44 1.10%   

第 4 種住宅 13.38 1.56%   

第 5 種住宅區 131.77 15.37%   

第 5-1 種住宅區 17.3 2.02%   

第 6 種住宅區 27.3 3.18%   

住宅區 

小計 297.7157 34.73%   
㆗心商業區 80.78 9.42%   
海濱商業區 33.18 3.87%   
鄰里商業區 6.48 0.76%   
政商混合區 5.35 0.62%   
產業專用區 5.96 0.70%   
行政區 0.84 0.10%   
文教區 9.17 1.07%   
保存區 0.17 0.02%   
海濱遊憩區 63.35 7.39%   
醫療專用區 6.29 0.73%   
加油站專用區 0.35 0.04%   
瓦斯事業專用區 0.12 0.01%   

土 ㆞ 使

用分區 

小計 507.7757 59.24%   
機關 12.01 1.40%   
文小 22.86 2.67%   
文㆗ 16.73 1.95%   
郵政用㆞ 0.45 0.05%   
公園 66.672617 7.78%   
綠㆞ 21.0412 2.45%   
兒童遊樂場 0.62 0.07%   

公 共 設

施用㆞ 

廣場 0.5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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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發展區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停車場 1.01 0.12%   
變電所 0.29 0.03%   
捷運變電所 0.15 0.02%   
公用事業用㆞ 0.21 0.02%   
電信事業用㆞ 0.39 0.05%   
自來水事業用㆞ 1.31 0.15%   
污水處理廠 16.11 1.88%   
垃圾焚化爐用㆞ 11.32 1.32%   
溝渠用㆞ 21.400483 2.50%   
道路 119.83 13.98%   
園道 36.78 4.29%   

 

小計 349.3843 40.76%   
合計 857.16 100.00%  

註：表內所註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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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 1 期細部計畫(配合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整建工程暨修正土㆞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 50 點)變更後土㆞使用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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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事業及財務計畫 

 

㆒、 實施進度 

(㆒) 工程進度 

92 2 11 95

7 25 92 10 20

95 11 9  

(㆓) 開發主體：內政部營建署。 

(㆔) 用㆞取得方式：變更範圍內土㆞均屬本部營建署管理之國有

土㆞。 

㆓、 經費來源 

653,231,348 359,182,549

9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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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實施進度及經費分析表 
項目 用㆞取得

方式 
開發經費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土㆞

費用 工程費用 

溝渠

用㆞ 

屬本部營

建署管理

之國有土

㆞ 無 

屬「內政部營建

署臺北縣淡水

㆞區公司田排

水㆘水道幹線

整建工程」計畫

之子項，第㆒期

工 程 經 費 為

653,231,348
元；第㆓期工程

經 費 為

359,182,549 元 

內政部

營建署 

1.第㆒期整

建工程預定

於民國 95
年 7 月 25
日竣工 

2.第㆓期整

建工程預定

於民國 95
年 11 月 9
日竣工。 

已編入本

部營建署

91〜96 年

度預算執

行。 

註：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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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  「台北縣淡水㆞區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第㆓期整

建工程」河道範圍涉都市計畫公有綠㆞調整研商

會議紀錄㆚份民國 93 年 5 月 13 日（營署鎮字第

09329071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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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㆓  「台北縣淡水㆞區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第㆒期整

建工程」河道範圍涉及都市計畫及防汛道路寬度

調整研商會議資料㆚份民國 93 年 6 月 11 日（營

署鎮字第 0932909539 號） 



1 ( 50 )  

22 

附件㆔  「台北縣淡水㆞區公司田排水㆘水道幹線第㆒期整

建工程」河道範圍涉及公七土㆞變更，建議修訂相

關樁位編號、座標資料㆚案民國 93 年 9 月 1 日（營

署鎮字第 0930056414 號） 

 

 

 

 

 

 

 

 


